
主动公开事项梳理目录

填报单位：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或题注 发布主体 具体条款 条款有关内容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方式 公开渠道

1
光荣院管
理办法

2010年12月25日民
政 部 令 第 40 号 公
布，2020年4月10日
退役军人事务部令
第3号修订

退役军人
事务部

第二十一条

光荣院应当定期公布国家对抚恤优待对象的
抚恤补助政策和标准，公开院内工作流程、
经费开支等情况，明示服务宗旨和项目，并
接受服务对象的监督。

各光荣院 定期
全社会范
围内主动
公开

无明确要求

2
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
管理办法

2013年6月27日民政
部令第47号公布，
2022年1月24日退役
军人事务部令第6号

修订

退役军人
事务部

第九条

申报地方各级烈士纪念设施，由拟核定其保
护级别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
管部门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本级人
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在公布后二十个工作
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
门备案。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无明确要
求

全社会范
围内主动
公开

无明确要求

第十四条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或管理单位的上级主管部
门应当根据烈士纪念设施的类别、规模、保
护级别以及周边环境等情况，提出划定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范围的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
批准后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
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无明确要
求

全社会范
围内主动
公开

无明确要求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烈士纪念设施确需更名的，应由省
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批准后公
布，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退役军人工
作主管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无明确要
求

全社会范
围内主动
公开

无明确要求



3
伤残抚恤
管理办法

2007年7月31日民政
部令第34号公布  
根据2013年7月5日
《民政部关于修改
〈伤残抚恤管理办
法〉的决定》修订  
2019年12月16日退
役军人事务部令第1

号修订

退役军人
事务部

第四条
伤残抚恤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
公布有关评残程序和抚恤金标准。

县级人民
政府退役
军人事务
部门

无明确要
求

全社会范
围内主动
公开

无明确要求

第十条

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报送的材
料初审后，认为符合条件的，逐级通知县级
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申请人的评残
情况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应当包括致残的时
间、地点、原因、残疾情况（涉及隐私或者
不宜公开的不公示）、拟定的残疾等级以及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系方式。公示应当
在申请人工作单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进行，
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县级人民政府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应当对公示中反馈的意见进行
核实并签署意见，逐级上报省级人民政府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对调整等级的应当将本人
持有的伤残人员证一并上报。

县级人民
政府退役
军人事务
部门

无明确要
求

全社会范
围内主动
公开

无明确要求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1 机关简介

机构职能 
本部门及所属单位的主要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
、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互联网联系方式

等信息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自政府信息形
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5个工作

日内领导信息 
本部门负责人信息,包括姓名、现任职务职级、性别、
民族、出生年月、学历学位、政治面貌、照片等信息

2 履职依据 行政规范性文件 
本部门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包括标题、成文日期、发布
日期、规范性文件编号、文号、有效性和正文，以及

相关文件的政策解读。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自政府信息形
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自行政
规范性文件宣
布废止、失效
之日起1个工
作日内更新有
效性标注

3
政务服务事

项
政务服务事项清

单
本部门各政务服务事项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办理

结果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自政府信息形
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4 财政信息

财政预/决算

1.部门预算：本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情况说明、表格
、“三公”经费支出预算,部门绩效管理情况、重大政

策和重点项目绩效目标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自政府信息形
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2.部门决算：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决算情况说明、表格
、“三公”经费支出决算,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和绩效评

价结果

专项资金
3.使用情况：本部门专项资金分配结果、绩效评价结

果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自政府信息形
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政府采购
本部门政府采购项目公告、采购文件、采购项目预算

金额、采购结果、采购合同等采购项目信息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自政府信息形
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5 重大决策预公开 意见征集涉及本单位的重大行政决策，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主动向社会公布决策草案、决策依据等，通过听证座谈、网络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

6 重点领域 行政执法公示

事前公开：公布行政执法职责、执法人员名单和执法
事项清单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自该政府信息
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定期

清理

事后公开：公布执法机关、执法对象、执法类别、执
法结论等执法结果信息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自该政府信息
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定期

清理



7
建议提案办

理

人大代表建议、
政协提案办理结

果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答复结果；政协提案办理结果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答复建议和
提案提出人的
1个月内；定

期清理

8 机制建设
政务公开培训和
工作推进及实施

方案

1.业务培训：县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政务公开培训
计划及培训开展情况；

2.工作推进：县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政务公开工作
推进情况及实施方案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自该政府信息
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定期

清理

9
政府信息公
开指南

本单位信息公开
指南

公布县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信息公开指南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自该政府信息
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定期

清理

10
政府信息公
开年报

本单位信息公开
年报

公布县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信息公开年报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自该政府信息
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定期

清理



11 重点工作 部门动态 发布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工作动态和会议情况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自该政府信息
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5个工
作日内；长期

公示

12 回应关切
回应反映问题和
相关热点的说明

回应反映问题和相关热点的说明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及时公开



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目录

公开方式 公开渠道 公开责任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办公室

办公室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办公室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办公室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财务股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全社会范围主动公 政府网站  相关责任股室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法规股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法规股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相关责任科室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办公室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办公室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办公室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办公室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  办公室



主动公开事项目录指引（退役军人服务领域）
 

序号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省级 市级 县级 乡级

1 综合业务
政策法规
文件

1.本地区制定的，应当主动公开的
退役军人工作有关法规、规章，包
括标题、题注（包含公布时间及文
号、修订时间及文号、施行时间等
标识性信息）和正文；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一）
《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
督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 √ √

2.本地区制定的，应当主动公开的
退役军人工作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
和其他文件，包括文件标题、成文
日期、发布日期、有效性、文号、
正文、附件。

 



主动公开事项目录指引（退役军人服务领域）

公开时限 公开方式 公开渠道

自该政府信
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内

全社会范围
主动公开

政府网站、政务
公开专区   


